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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

求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

指引》及《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

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现就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相关

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

1、本次非公开发行调整后的发行方案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

票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数量、募集资金总额的调整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

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3、公司与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华富利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

署的《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之终止合同》，与浙江物产万信投资管理有限公

司、杭州新域欣源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署的《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

之补充合同》，与西藏山南中和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签署《非公开发行股

票认购合同之补充合同》，与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作为资产管理人设

立的红土创新红人 1 号资产管理计划签署的《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之补充合

同》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证

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。 

二、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

1、公司已与上述关联方签订《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合同》，相关合同条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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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设置合理，定价方式符合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

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等相关规定。 

2、公司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调整事项的董事会会议程序合法，关联董

事均回避了表决，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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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中钢国际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

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董事意见》的签字页） 

 

独立董事（签字）： 

 

_______________       _____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_____ 

田会                   郑东                朱海武 

 

 

_______________      

朱玉杰  

 

 

 




